
北辰区机场排水河堤防加固及防汛通道建设工程设计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BCJCPSHKCSJ/HT-2023-02）

       
公示结束时间：2023年 12月 25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2]北辰区机场排水河堤防加固及防汛通道建设工程设计: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天津泰来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工程设计费收

费基准价的 98.5%，质量：符合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第 5.4款的约定，工期/交货期/

服务期：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北京中水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工程设计

费收费基准价的 99.5%，质量：符合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第 5.4款的约定，工期/交

货期/服务期：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中水电（天津）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

工程设计费收费基准价的 97.8%，质量：符合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第 5.4款的约定，

工期/交货期/服务期：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天津泰来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甄剑颖高级工程师

（S043325）;

      中标候选人(北京中水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郑月林正高级工程师

（鲁 200001833100036）;

      中标候选人(中水电（天津）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许文华高级工

程师（01003389）;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天津泰来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具备国家颁发的水利行业

（引调水、灌溉排涝）乙级设计资质，近五年（2018年 12月 1日～2023年 11月 30日）具

有完成类似项目设计工作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中标候选人(北京中水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具备国家颁发的水利

行业（水库枢纽、引调水、灌溉排涝、河道整治、城市防洪）专业甲级设计资质，近五年（2018



年 12月 1日～2023年 11月 30日）具有完成类似项目设计工作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方

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中标候选人(中水电（天津）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具备国家颁

发的水利行业（灌溉排涝、河道整治、城市防洪）乙级设计资质，近五年（2018年 12月 1

日～2023年 11月 30日）具有完成类似项目设计工作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方面具有相

应的设计能力;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天津泰来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北京中水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

求;

      中标候选人(中水电（天津）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实质性响应招标

文件要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人对上述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

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受理单位：天津市北辰区水务综合服务中心、天津国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异议受理联系人：王工、赵工、高工

联系电话：022-86804119，022-88368808、13011385130、15522566419

电子信箱：guoyuzixun@126.com

举报及投诉受理单位：天津市北辰区水务局

受理负责人：陈晨

电话：022-26390929

三、其他

    北辰区机场排水河堤防加固及防汛通道建设工程设计评标工作已结束，评标委员会按照

招标文件的规定推荐了中标候选人，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23年 12

月 22日至 2023年 12月 25日。公示内容如下：

1.第一中标候选人

（1）投标人名称：天津泰来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投标报价：工程设计费收费基准价的 98.5%

（3）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第 5.4款的约定

（4）设计周期：初步设计阶段：发出开始设计通知后 25天内完成；招标设计阶段：根据招

标工作的需要，按时完成；施工图设计阶段：按发包人批准的施工图阶段的设计文件和图纸

的供应计划完成

（5）项目负责人：甄剑颖，高级工程师（S043325）

（6）评标情况：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7）资格能力条件：具备国家颁发的水利行业（引调水、灌溉排涝）乙级设计资质，近五

年（2018年 12月 1日～2023年 11月 30日）具有完成类似项目设计工作的业绩，并在人员、

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2.第二中标候选人

（1）投标人名称：北京中水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投标报价：工程设计费收费基准价的 99.5%

（3）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第 5.4款的约定

（4）设计周期：初步设计阶段：发出开始设计通知后 25天内完成；招标设计阶段：根据招

标工作的需要，按时完成；施工图设计阶段：按发包人批准的施工图阶段的设计文件和图纸

的供应计划完成

（5）项目负责人：郑月林，正高级工程师（鲁 200001833100036）

（6）评标情况：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7）资格能力条件：具备国家颁发的水利行业（水库枢纽、引调水、灌溉排涝、河道整治、

城市防洪）专业甲级设计资质，近五年（2018年 12月 1日～2023年 11月 30日）具有完成

类似项目设计工作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3.第三中标候选人

（1）投标人名称：中水电（天津）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2）投标报价：工程设计费收费基准价的 97.8%

（3）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第 5.4款的约定

（4）设计周期：初步设计阶段：发出开始设计通知后 25天内完成；招标设计阶段：根据招

标工作的需要，按时完成；施工图设计阶段：按发包人批准的施工图阶段的设计文件和图纸

的供应计划完成

（5）项目负责人：许文华，高级工程师（01003389）



（6）评标情况：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7）资格能力条件：具备国家颁发的水利行业（灌溉排涝、河道整治、城市防洪）乙级设

计资质，近五年（2018年 12月 1日～2023年 11月 30日）具有完成类似项目设计工作的业

绩，并在人员、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人对上述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

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受理单位：天津市北辰区水务综合服务中心、天津国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异议受理联系人：王工、赵工、高工

联系电话：022-86804119，022-88368808、13011385130、15522566419

电子信箱：guoyuzixun@126.com

举报及投诉受理单位：天津市北辰区水务局

受理负责人：陈晨

电话：022-26390929

招标人：天津市北辰区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天津国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2日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天津市北辰区水务局。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天津市北辰区水务综合服务中心                         

   地    址：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以东永定新河左堤 1500米处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22-86804119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天津国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天津市河西区郁江道 37号永利大厦-1-1113



   联 系 人： 赵工、高工

   电    话： 13011385130

   电子邮件： guoyuzixun@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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